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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两手
硬两战赢”作用 确保实现全年目标
任务的若干意见》

发布时间：2020年2月28日
发布单位：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主要内容：
◆全面落实重点服务清单。要

求各地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围绕8张
重点服务清单，加强统筹协调和分类
指导，开展“一对一”的精准服务。对
提供疫情防控物资的科技企业，保障
优先复工达产。对重点科技人员，保
障尽早返岗。

◆创新“三服务”方式。做好统
筹结合文章，充分发挥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的窗口作用，创新党员先锋队
等服务方式，精准帮助各类主体解决
创新发展难题。加快完善科技大脑
服务功能，深化科技领域“最多跑一
次”改革，不断提升“数字化、智能化、
便利化”服务水平。

科学消毒
防止过度

名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消毒工作的通知》

发布时间：2020年2月29日
发布单位：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主要内容：
◆采取科学消毒措施。无明确

传染源时，做好预防性消毒，增加医
院、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物
体表面消毒频次，加强高频接触的门
把手、电梯按钮等清洁消毒，做好垃
圾、粪便和污水的收集和无害化处
理，做好个人手卫生。有明确传染源
时，加强隔离病区、病例居住过的场
所和转运车辆等的随时消毒和终末
消毒。

◆防止过度消毒。不对室外环
境开展大规模消毒，雨雪天气不开展
外环境消毒；不对外环境进行空气消
毒；不直接使用消毒剂（粉）对人员全
身进行喷洒消毒；不对水塘、水库、人
工湖等环境中投加消毒剂（粉）；不在
有人条件下对室内空气使用化学消
毒剂消毒。

名称：《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发布时间：2020年2月
发布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主要内容：
◆实施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

将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从业人员作
为高危行业领域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的重点群体。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主要负
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必须具有
化工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一定
实践经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至少要
具备中级及以上化工专业技术职称
或化工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新招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化
工职业教育背景或普通高中及以上
学历并接受危险化学品安全培训，经
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企业通过内
部培养或外部聘用形式建立化工专
业技术团队。

◆化工重点地区扶持建设一批
化工相关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依
托重点化工企业、化工园区或第三方
专业机构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把化
工过程安全管理知识纳入相关高校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提升危化从业人员
安全技能

新规专递

强化复工复产
分类指导

名称：《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的通知》

发布时间：2020年2月17日
发布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
主要内容：
2020 年，实现“511”线上培训目

标：征集遴选 50 家以上面向全国的
优质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推出覆
盖 100 个以上职业（工种）的数字培
训资源，全年开展100万人次以上的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到2021年，健全

“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服务
工作模式，构建线上培训资源充足、
线上线下融合衔接、政策支持保障有
力、监管有序到位的工作格局，进一
步扩大线上培训规模，提高线上培训
质量。

实施“互联网+职业
技能培训计划”

2月24日，为了全面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有效保护野生动物和维
护公共卫生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和健
康中国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
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核
心，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从源头上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
卫生安全风险。

考虑到所有陆生野生动物都具
有容易携带和传播疫病的风险，只有
将所有野外环境下自然生长繁殖的
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纳入禁食的范围，
才能有效减少人与野生动物的不适
当接触。因此，《决定》将禁食范围扩
大到了全部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
繁育、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

至于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鉴于
当前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监管体系
尚不健全，检验检疫标准和技术手段

还无法满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
食品的防疫要求，且监管部门在执法
中难以分辨野生动物是野外来源的
还是人工繁育的，故《决定》只留了一
个狭小的口子，将可纳入《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的人工繁育动物脱离野生
动物的范畴，按照家畜家禽管理，适
用《畜牧法》的规定。

换言之，不能纳入《畜禽遗传资
源目录》的陆生野生动物都将不能食
用（即使作为药用，也只能进行非食
用性利用，不能直接作为药膳），相应
的驯养繁殖活动也将成为非法的。

何谓“滥食”陋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取
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
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
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
险”。可见，我们需要重点打击和革
除的是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所谓

“滥食”陋习，主要是指吃得太泛、吃
得太多、吃得太险、吃得太乱、吃得太
怪、吃得太虐等。

一是吃得太泛：“天上飞的、地上跑
的、水里游的、土里钻的”，什么都吃。

二是吃得太多：一段时期内的吃量
太大，超出了野生动物的可再生能力。

三是吃得太险：不管是否携带细
菌和传染病病毒，不管是否经过检
疫，都敢吃，甚至被称为“万毒之王”
的蝙蝠都敢吃。

四是吃得太乱：不管来源是否合
法，不管种类是否属于珍稀、濒危，不
管是野外来源的还是人工繁育的，不
作选择地通吃。正是滥食行为，穿山
甲都快被吃濒危了。

五是吃得太怪：长得奇奇怪怪
的，蚯蚓、虫子、蛆，也敢吃。甚至开
吃播，炫耀性地吃。

六是吃得太虐：吃得残忍，如活
吃猴脑。

要注意的是，人们所称的“野
味”，不仅仅指以野外来源的野生动
物为食材做出的美味，还包括来源于
人工繁育的动物，如养殖的甲鱼、跳
跳蛙等。

什么是野生动物？

一般说来，“野生动物”是一个相
对于“家养动物”的概念。不过，在不
同语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

作为生活概念的“野生动物”，是
指未经驯化、在野外环境中自然生长
繁殖的动物。换言之，人工繁育的动
物，一般不视为野生动物。因此，城
市中的流浪狗、流浪猫等流浪动物，
属于流浪的家养动物，不应属于野生
动物的范畴。

作为科学概念的“野生动物”，是
指生存于天然自由状态下、具有野性
的动物，或者来源于野外自然、虽经
短期驯养但仍保有野性、没有发生显
著遗传变异的各类动物。换言之，人
工繁育的动物，只要还具有明显的野
性，没有发生显著的遗传变异，依然
属于科学上的野生动物。

作为法律概念的“野生动物”，须
以科学概念为基础，但还要考虑调整
的必要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只有
对人类总体有益且数量稀缺的野生
动物，或者对公共卫生安全有威胁的

野生动物，法律才调整。这些纳入法
律调整范围的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
育的动物），才是法律意义上的野生
动物。因此，不是所有科学意义上的
野生动物（如苍蝇、蚊子等），都是法
律上的野生动物。

禁食名录（黑名单）：保护类动
物+疫源类动物

法律保护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和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
括“三有”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应全部禁止食用，这既是“保护
名录”又是“禁食名录”。不过，更为
关键的是，要出台法律保护范围以外
的陆生野生动物特别“禁食名录”，将
有证据证明可能的“疫源动物”增列
入禁食范围。

在没有疫情的平常时期，将有证
据表明携带细菌、病毒等可能引发传
染病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动物，原
始宿主和中间宿主）都列入特别“禁
食名录”（采用“无毒推定”原则）。比
方说蝙蝠、穿山甲、果子狸、獾、刺猬、
野生土拨鼠、竹鼠、旱獭、蚯蚓、野生
蛇等，纳入禁食范围，禁止食用。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自应急
预警阶段开始），基于风险预防原则
的需要，凡是没有证据证明不是疫源
动物的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
动物），可都列入禁食范围（采用“有
毒推定”原则）。列入“保护名录”和
特别“禁食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包括
人工繁育的动物），一律禁止食用。

至于已经食用多年、没有出现安
全问题、消费者已普遍接受并喜爱的
甲鱼、养殖蛙（如跳跳蛙）、蝗虫、蚕蛹
等野生动物（包括成体、幼体及其蛋、
卵、蛹等）是否可以食用，是社会普遍
关心的问题。建议国家和地方在《决
定》所定禁食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
制定具体的“禁食名录”。

可食名录（白名单）和其他动物
（倡导不予食用）

同“禁食名录”一样，国家也可以

明确“可食”的野生动物名录，将食用
时间长、经科学证明未携带传染病病
毒（卫生安全）、人民群众已广泛接受
的陆生野生动物（特别是人工繁育的
动物）列入该名录。

《决定》将人工繁育技术成熟且
卫生安全的人工繁育动物脱离了野
生动物的范畴，列入《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作为家畜家禽管理，适用《畜
牧法》的规定（可以食用）。

建议农业农村部门和林草部
门要加强协作，尽快调整《畜禽遗
传资源目录》，将人工繁育技术成
熟稳定且卫生安全的繁育动物纳
入该名录。

从逻辑上看，在“禁食名录”和
“可食名录”之间还存在大量其他陆
生野生动物。这些陆生野生动物，既
没有证据证明是绝对卫生安全的野
生动物，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携带细
菌、病毒有可能引发传染病的野生动
物。对于这部分野生动物（如蝎子、
蝗虫等），法律的态度应当是既不强
行禁止食用，也不规定安全可食，而
是倡导人们不予食用。

通过“禁食动物”“可食动物”和
“其他动物”的三分法，有助于优化
《决定》中以“禁食动物”“可食动物”
之二分法为基础的野生动物禁食制
度。具体而言，陆生野生动物的食用
问题大致可表达为：

（1）非疫情的平常时期：禁止食
用（“黑名单”）+可以食用（“白名
单”）+倡导不予食用（其他动物）；

（2）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禁止
食用（“黑名单”+其他动物）+可以食
用（“白名单”）。

只有建立在尊重常识、常情、常
理的基础上，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
发，按照实事求是、综合平衡、宽严相
济的原则，才能制定出作为“良法”的
野生动物禁食制度。建议国家有关
部门在全面调查，统筹兼顾，做好平
衡的情况下，有序推进《决定》的实施
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

完善野生动物“黑白”名单
革除滥食“野味”陋习

■杨朝霞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系副主任

通讯员唐学基、林诗佳报道 “鄢
姐，没想到我们都没见面，你就帮我把
工资给要回了，真是太感谢了。”2月
18日，外来务工者童师傅在电话那头
频频向建德市梅城街道劳动监察中队
监察员鄢萍表示谢意。

2月18日，正在值守的鄢萍接
到童师傅来电反映其与公司的劳动
纠纷。童师傅在一家美容美发公司
做发艺总监，签有劳动合同，底薪
4000元，外加提成。2月5日是年
后复工的日子，但受疫情影响，童师
傅接到公司通知，推迟上班，时间待
定。此外，公司为降低员工流动性，
每月要预扣1500元在次月补发，同
时，为防止童师傅节后跳槽，又预扣

4000元年终奖，约定在年后补发。
综合考虑后，童师傅2月17日向公
司提出辞职，要求结清离职前所有
工资，遭到公司拒绝。“公司表示，我
执意要走可以，但预扣的4000元奖
金没了。”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
法现场处置，监察员鄢萍采取电话
沟通和微信视频协商的形式进行
处理。

倾听完童师傅陈述，鄢萍致电
公司负责人李先生，李先生表示：
每月预扣1500元征得童师傅本人
同意，且次月都有补发。对此，鄢
萍耐心地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劳
动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克扣或

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不论
童师傅对预扣工资是否认可，公司
的做法也不合法。”

另一方面，鄢萍也向童师傅“普
法”：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
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童师傅提出辞职没有提前量，
突然辞职的做法是不对的。

就这样，鄢萍通过电话和微信
做着劳资双方的工作，说明了公司
因童师傅离职而扣除4000元奖金
的做法涉嫌违法。最后李先生同
意向童师傅支付离职前的工资和
剩余年终奖，并当场通过支付宝转
账的形式完成支付。

“Tony老师”被扣的薪金要回来了
建德市梅城街道当日处置一起劳动纠纷案

为保证口罩等“战疫”产
品的有效供给，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连日来，湖州市
长兴县市场监管局及时安排
执法人员进驻相关企业，对复

工复产强化执法检查，督促企
业在切实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的同时，全面加强自身产
品质量监控及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坚决杜绝生产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图为执法人员对
一家口罩生产企业的口罩质
量及外包装的商标标签标识
等进行检查。

通讯员孙建新、郭亚丽 摄

长兴强化“战疫”
产品生产企业执法检查

近日，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办案
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最高
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
景峰作出回应。

传播涉疫情虚假信息后又自行
删除是否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罪？针对此问题，姜启波、高景峰表
示应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故意以
及社会危害性大小。姜启波、高景
峰指出需要区分情况予以认定，关
键要把握两点：

一是，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
传播虚假信息的故意。对传播涉疫
情虚假信息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
查明行为人是否明知系疫情虚假信
息而故意传播。要充分考虑传播者
对有关信息内容认知能力水平，以
及传播该虚假信息的具体情形，不

能仅以有关信息与客观现实有出
入，就认定为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而
作为犯罪处理。

二是，看行为造成社会危害性
大小，是否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程度。对故意传播涉疫情的虚假
信息后又自行删除，是否构罪不能
一概而论。

他们表示，要综合考虑虚假信
息传播面大小、对社会秩序造成的
实际影响等，不能简单以是否“自行
删除”认定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有
的信息很长时间无人转发，也没有
人注意；有的敏感信息，被删除前几
分钟可能就广泛传播，危害很大。
行为人自行及时删除虚假信息，如
果没有造成较大社会影响，达不到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程度的，依法不
予刑事追究。” 据人民网

传播涉疫谣言后自行删除
是否构成犯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专
家学者提出建议，希望检察机关加
大野生动物保护办案力度，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及时发布相
关典型案例，加强源头防控，凝聚社
会共识，推动增强生物安全国家治
理能力。

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了6起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
益诉讼典型案例。最高检副检察
长张雪樵表示，检察机关将充分利
用疫情防控形成的共识、合力及高
压态势，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公
益诉讼案件指导和办理。

目前我国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
域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英烈权益保护”五大
领域。依据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属于其中第一项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有 3件为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相
关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均来自刑事
案件。涉及的刑事罪名包括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罪等。这类犯
罪行为，不仅破坏了野生动物资
源，也对涉案野生动物所属区域
的生态安全造成了很大影响。

还有 3件为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在这几起案件中，检察机关针对
履职中发现的行政监管漏洞或者执
法不到位、不严格等问题，主动与行
政机关磋商沟通，有针对性地提出检
察建议，促成了当地多部门联合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整治。同时，通过
向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报告情
况，争取支持，促进野生动物保护的
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张雪樵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
将重点针对违法行为以及执法不
严、监管漏洞等突出问题，用足用
好检察建议、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包
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
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手段，追
究相应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督促
行政机关严格监管，监督相关主体
履行社会责任，共同惩治和预防违
法行为。

据新华社

最高检：

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
公益诉讼力度

陆生野生动物禁食可食分类简图。


